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恒品函字【2022】019号 

关于“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对碾盘梁一井（煤矿）采矿

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异议”说明 

 

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局： 

我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9 日收到贵局发来的“鄂尔多斯市恒泰煤

炭有限公司关于碾盘梁一井（煤矿）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

异议”，现对异议中涉及我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作出说明： 

一、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提出异议中“一、公示的报告

号”内容如下： 

公示的报告为：（恒品矿评报字 20 号），下载的附件评估报告号

是：（恒品矿评报字[2022]第 25 号）。请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局核实

确认是否为同一报告。 

说明：经查询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局网站，公示的评估报告文号

与我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文号一致，并不存在恒品矿评报字 20 号报

告。经与恒泰公司进行沟通了解，恒泰公司承认该条意见不准确，系

自己失误造成。 

二、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提出异议中“二、评估目的”



及相关内容如下： 

根据内政发[2020]12 号文件：“自治区配臵煤炭矿业权，按照要

求落实了转化项目，其同意配臵资源量已按照原评估的矿业权价款标

准缴纳的，不再新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”。根据“矿通评报字[2006]086

号”评估报告评估采矿权评估价值 5837.56 万元已全额缴清，有《内

蒙古自治区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专用收据》为证，所以恒泰公

司认为不存在重新评估补缴矿业权出让收益差价。 

说明： 

根据自治区煤炭资源领域集中整治核查发现问题超配煤炭资源

清收处臵意见，经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确认，碾盘梁煤矿一井、二井

属于未经自治区政府批准，在没有政策依据的情况下越权转让矿业权，

清收碾盘梁煤矿一井、二井整井田资源 1.91 亿吨煤炭资源。依据内

政发〔2020〕12 号“清理收回已有采矿权内超配煤炭资源量，原则上

由现采矿权人补缴矿业权出让收益差价”和内政办发〔2020〕54 号“井

田内需清收的煤炭资源，按照财综〔2017〕35 号规定，重新评估补

缴矿业权出让收益”规定，涉及的碾盘梁煤矿一井、二井为已有采矿

权，由现采矿权人补缴矿业权出让收益差价。 

三、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提出异议中“三、评估基准日

和评估价值”及相关内容如下： 

评估报告第 3 页，“本项目确定评估基准日是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

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，评估价值为 2022 年

3月 31日的时点有效价值。”评估报告第 24页“该矿为正常生产矿山，



但近年主要销售灭火工程煤，故其销售价格不具有代表性，不能反映

该矿销售情况，因此该矿煤炭销售价格本次评估不予采用。”和评估

报告第 32 页“市场基准价 6.0 元/可采储量吨。本次评估单位可采储量

6.48 元/吨。本次评估得出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碾盘梁一井

（煤矿）采矿权出让收益单位价值高于上述市场基准价标准。” 

我公司自从 2006 年取得采矿证之后，煤炭市场一直疲软直至

2016 年 10 月后市场才有起色，直至现在我公司碾盘梁一井的煤炭销

售都是遵循市场价格的。只有 2019 年底至 2020 年 2 季度才销售过灭

火工程煤，评估公司以偏概全全盘否认，我公司不予认可。况且评估

结果还高于现在的市场基准价，用来追溯十多年前的价格。与营造营

商环境的大形势格格不入。 

说明： 

根据《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(CMVS 30200-2008)》，评估基准

日，是判断矿业权价值的基准时点，是评估结论生效的特定时日，评

估结论所表述的是矿业权评估师关于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

意见。内蒙古恒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碾盘梁一井（煤矿）采矿权作

出的评估结论是依据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，在尽

职调查、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，依据评估程序，选取合理的

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后得出的客观结论。根据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

应 用 指 南 （ 试 行 ）》 及 《 矿 业 权 评 估 参 数 确 定 指 导 意 见

(CMVS30800-2008)》，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，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

信息资料，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，确定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、评



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矿产品市场价格。根据鄂尔多斯市恒泰煤炭有

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，碾盘梁一井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中火点隐

患治理收入占较大比重，因灭火工程煤销售价格普遍偏低，而且销售

价格只能代表已开采煤层煤炭价格水平，因此评估人员通过网站公开

报价选取评估用煤炭价格，符合矿业权评估选取产品价格的规范。本

次评估结论是基于恒泰公司提供资料基础上，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

的原则下作出的，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

相关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，本次评估结论与营造营商环境的大

形势无关。 

特此说明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恒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